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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西岸一次的 0.09 毫西弗還低，僅為國內輻防法規一般人年劑量限值 1 毫西弗的 1/20

。 

(三)為監督核一乾貯設施之建造工程並提供地方居民實質參與，本會辦理「民眾參與訪查活

動」，定期邀請新北市政府、石門區公所及里長、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、環保團體及學

者專家等 20 位代表，實地訪查核一乾貯設施工程品質之監督現況，並聽取訪查人員的建

言，以確保設施興建品質，截至 102 年 10 月已辦理 8 次訪查活動。本會並於 101 年 10

月 18 日辦理核一乾貯設施諮商會議，邀請經濟部、環保署、衛生署、新北市政府、石門

區公所、核能安全及健康風險專家、民間團體及權益關係人代表，就核能安全及健康風

險議題專家會議共識事項之辦理結果進行諮商。本會積極透過地方民眾代表參與訪查過

程，監督台電公司做好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作業安全。 

(四)本會已建置放射性物料管理專屬網頁，對民眾所關心的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相關資訊

，包括原能會於 102 年 9 月 24 日同意台電公司進行熱測試乙案，均主動公開上網供民眾

閱覽。 

二、乾式貯存設施不會變成最終處置場 

(一)本會對於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設施之運轉執照之有效期，依據物管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

規定，最長為 40 年。 

(二)依據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170 次會議決議，就「核能一廠用過核子燃料中

期貯存計畫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」及「核能一廠用過核子燃料中期貯存計

畫變更內容對照表」之審查，決議「開會單位應依承諾用過核燃料應於本計畫設施使用

40 年後移出，且本中期貯存設施不得轉作最終處置場所」。 

(三)為妥善解決用過核子燃料的處置問題，物管法要求台電公司，提出最終處置計畫，依據

最終處置計畫時程規劃，最終處置場預定於 2055 年啟用。 

（十四）行政院函送葉委員津鈴就牛肉萊克多巴胺之殘留容許量問題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794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7-295） 

葉委員就牛肉萊克多巴胺之殘留容許量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國人食品衛生安全，一直是政府首要重視之目標，對於食品安全政策，向以科學證據為基礎，

並依據國際規範，經風險評估，考量我國整體施政方向而訂定。本部不論在萊克多巴胺或其

他動物用藥、農藥的管理上，均秉持前述原則，為國人健康把關的態度始終不變。 

二、針對牛肉中萊克多巴胺之殘留安全容許量，本部已參考國際毒理及殘留試驗評估報告，引用國

人最新攝食調查結果，且考量特殊族群個體差異，進行牛肉中萊克多巴胺風險評估後，以科

學實證為基礎訂定，增訂牛肌肉中萊克多巴胺之殘留容許量為 0.01ppm，與國際食品標準委員

會（Codex）所訂標準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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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為加強對國人健康長期監測，國家衛生研究院依據 101 年 7 月 26 日立法院之附帶決議，於

102 年度執行「臺灣環境毒物健康危害之監測、評估及對策研究」計畫，該院會評估重要議題

，進行人體健康危害分析。 

四、有關食品中萊克多巴胺之風險評估，本部持續以專業嚴謹的態度，為消費者權益及食的安全把

關。 

（十五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台灣要推動都市更新，民眾對被規劃列

入都市更新的自有住宅之配合度和期待值差異極大，使都更的推

展進程遠遠不如預期。「防災型都市更新」的適用範圍如何界定

？給予容積獎勵的誘因是否足夠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

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795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7-304） 

有關邱委員就台灣要推動都市更新，民眾對被規劃列入都市更新的自有住宅之配合度和期待

值差異極大，使都更的推展進程遠遠不如預期。「防災型都市更新」的適用範圍如何界定？給予容

積獎勵的誘因是否足夠？問題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防災型都市更新之適用範疇係以地震、土壤液化及火災災害為主，考量地震災害發生之瞬

間，都會地區建物老舊窳陋、耐震強度不足，當高強度地震災害發生時，土壤容易產生液化

情形，造成建築物容易受損及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不足，維生油電、瓦斯管線破壞等因素

，易釀成火災等公共安全危害，造成民眾性命、財產及安全之傷害，具急迫改善之必要性，

故優先針對地震災害範疇推動防災型都市更新。 

二、推動防災型都市更新之法令依據，分別說明如下： 

(一)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6 條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針對建築物窳陋且非防火

構造或鄰棟間隔不足之虞等地區優先劃定為更新地區。 

(二)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7 條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視實際情況，因地震、火

災或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地區，得迅行劃定更新地區，視實際需要訂定或變更都市更

新計畫。 

(三)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9 條規定，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，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、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自行實施或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、同意其他

機關（構）為實施者，實施都市更新事業。 

三、在推動防災型都市更新所面對不同等級災害風險地區之推動策略，分別說明如下： 

(一)災害（高、中高）風險地區及限制發展地區（土地發展調適）： 

透過土地發展調適手段，利用國土規劃及土地使用管制方式進行管控，在未開發土地地

區禁止開發，已開發或進行開發中土地應重新評估該區域發展強度，更可透過都市更新

手段調適土地使用強度與建築高度規範及加強水土保持等方式辦理。 


